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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相关修复
施工、报告评审公开工作指南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依据和目的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土壤法》），规范和指导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

复名录、修复施工期间相关情况和环境保护措施，以及相关

报告评审通过情况等公开工作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及相关修复施工、报告评审公

开工作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。

二、编制过程

2021 年 2 月-7 月，我部组织编制单位（生态环境部土壤

中心）系统梳理了《土壤法》以及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有

关政府信息公开要求，总结了地方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公开的

实践经验，研究了有关发达国家经验做法，在上述基础上，

起草了《指南》，经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有关说明

（一）《土壤法》关于信息公开的要求

《土壤法》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

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土壤污染状况和防

治信息。其中，明确下列信息向社会公开、公布，包括：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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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（第二十一条）；土壤污染修复施

工期间的相关情况和环境保护措施（第四十条）；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（包括移出名录情况，第五十

八条和第六十六条）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

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（第八十条）。

此外，我部印发的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、风险

评估、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指南》规定：组织

评审部门应当定期将报告评审通过汇总情况予以公布，包括

报告编制单位名称、提交报告总数、一次性通过率。报告评

审一次性通过率反映报告编制单位的工作质量，旨在通过信

息公开，推动市场淘汰通过率不高、水平低的单位。

（二）《指南》适用范围

《指南》适用于以下事项：土壤污染修复施工期间的相

关情况和环境保护措施；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

名录（包括移出名录情况）；以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

查、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评审通过情况。

我部正在组织修订《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将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的公开予以规范。我部印发

了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

情况信用记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已就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

修复从业单位和个人执业情况信用记录的公开进行了规范。

上述事项信息公开不纳入《指南》适用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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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主要内容

《指南》主要包括 3 个部分。

第一部分规定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

（包括移出名录情况）的公开主体和时限、公开内容、公开

方式、报告时限等。

第二部分规定了修复施工期间公告牌设立的公开主体和

时限、公开内容、样式要求等。

第三部分规定报告评审通过情况的公开主体和时限、公

开内容、公开方式、报告时限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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